




臺南市北區賢北國小 114 年度暑假服務學習申請表及家長同意書 
 
※序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 年    月    日 

姓   名 
 

聯絡電話 
市內: 
手機: 

就讀學校 
 
 

就讀班級 
(請寫 114 學年度班級) 

 

服   務   項  目  說  明 

地    點 工  作  內  容 

風雨球場、A.B 棟校舍、停車場及 A、B 棟之間空地 環 境 清 潔 

C 棟校舍、夢想園、後門草皮、操場、司令台兩側、遊戲區  

資源回收室、校園外圍(人行步道) 環 境 清 潔 

健 康 中 心 文 書 處 理 

教 務 處 教 科 書 整 理 

※ 每日服務時間~~上午 9：00~12：00請勾選可參與的日期(請勿遲到或早退) 

8/18(一) 8/19(二) 8/20(三) 8/21(四) 8/22(五) 

上午  上午  上午  上午  上午  

※是否為本校畢業校友？   (     ) 是       (     )否 

※填妥表格於 6/19（四）下午四點前，交回本校學務處(生教組)，或回傳至 google 表

單 https://forms.gle/PJ2FZfZAmbvrTQF58 

※服務工作統一由學校安排，錄取名單將於 6/26（四）校網公告，不另通知。 

【家長同意書】 
本人              同意敝子弟                 自 114年 8月 18日起至114年 8

月 22日止，於臺南市北區賢北國小參與服務學習活動，並囑其服從負責單位指導，遵

守相關規範與自負往返交通及服務期間自身安全。 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電話：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1 1 4   年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https://forms.gle/PJ2FZfZAmbvrTQF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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